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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申请书 
 

 

 

 

 

 

 

 

申请人学号                              

申请人姓名                              

学院 /系 /所                              

学科、专业                              

导 师 姓 名                              

导 师 职 称                              

填 表 日 期                              

 

 

南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制



填表说明  
一、此表为申请人申请学位的重要材料，须用钢笔或签字笔认真填写，不得涂改， 

不留空白项，若某项为空则填无。申请人应对本人信息的真实准确性负责。 

二、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高校教师和同等学力硕士学位申请人填写Ⅴ-1 栏；

学历教育硕士和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填写Ⅴ-2 栏。Ⅴ-3 栏所有申请人必填。 

三、申请学位时，需提供的材料清单如下： 

1．硕士学位论文中文摘要（按要求格式打印）； 

2．硕士学位论文英文摘要（按要求格式打印）； 

3．《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评阅意见表》； 

4．《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及毕业资格审核表》； 

5．《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答辩记录》； 

6．《南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同行专家评阅书》； 

7．《南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情况表》； 

8．《南开大学(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辩表决票》； 

9．《南开大学硕士学位申请书》（即本申请书）； 

10．申请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11．申请人最后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2．正式发表的论文或科研成果（含获奖证书）复印件； 

13．《南开大学同等学力人员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资格审查表》； 

14．《南开大学科技档案备考表》； 

15．硕士学位论文一式三份。 

学历教育硕士和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 1-5、8-9 和 14 项材料； 

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人员提供 1-2、6-10 和 14 项材料； 

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人员提供 1-2 和 6-14 项材料。 

四、在批准授予学位后，须建立学位档案。学位档案装订要求见《南开大学硕士学

位档案卷内目录》。 

五、本表要求 A4 纸双面打印，左侧胶粘或线装。 

                                     



Ⅰ 申 请 人 基 本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民  族  

党  派  入学年月 年     月 

身份证件号码  

研究方向  

贴
近
期
免
冠
正
面 

一
寸
照
片 

主要经历（从高中填起）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职 务 

   

   

   

   

   

   

何时何地 

受过何种 

奖励和处分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科学研究工作主要成果情况 
（包括发表的论文、著作、译文和专利、已鉴定的成果等） 

国内刊物 国外刊物 国内会议 国际会议 SCI 收录数 EI 收录数 ISTP收录数发  表 

论文数        

1 等奖 2 等奖 3 等奖 4 等奖 1等奖 2等奖 3等奖 
获奖数 

国

家

级     

省

部

级    

成果名称 发表单位或鉴定部门 发表时间 第几作者 

 

 

 

 

 

 

 

 

 

 

 

 

 

 

 

 

 

 

 

 

 

 

 

 

 

 

 

 

 

 

 

 

 

 

 

 

 

注：若成果栏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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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课程学习和考试情况 

课  程  名  称 
必修/选修

（含补修）

成 
绩 

学 
分 

课程起止时间 
（  年 月至 年 月） 

公共课： 必修    

第一外语：            语 必修    

     

     

     

     

     

     

     

     

     

     

     

     

     

     

     

     

     

     

必修课总学分  课程总学分  教务负责人签字： 

课  程  名  称 成绩 考核日期 

   

   

   

   

补

修

本

科 

主

干

课

程 
   

全 国 外 国 语 水 平 统 考 成绩  合格证编号  

仅

同

等

学

力

硕

士

填

写 

全国学科综合水平统考 成绩  合格证编号  

本栏目须按照《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习成绩卡片》认真填写，并由教务负责人审核、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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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学 位 论 文 工 作 情 况 

论文 

题目 

 论文 

字数 
万字

选 题 

时 间 

完成 

时间 

答辩

日期

撰写 

地点 

 

一、论文题目的来源和意义？ 

 

 

 

 

 

 

 

 

 

 

 

二、论文中的新见解、新方法和创新性。有哪些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三、论文中有哪些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讨？ 

 

 

 

本栏目如不够可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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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指 导 教 师 评 语 
一、对申请人的基础理论水平、科学研究能力和外语水平的评价。 

 

 

 

 

 

 

 

 

 

 

 

 

 

 

 

 

二、对申请人论文的新见解、新方法和创新性的评价。 

 

 

 

 

 

 

 

 

 

 

 

 

 

 

 

 

 

 

 

 

 

 

指导教师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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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申请人学习期间表现情况 
Ⅴ-1  对申请人遵纪守法、道德品质及专业能力等方面的评价： 

 

 

 

 

 

 

 
 
 
 

申请人工作单位人事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Ⅴ-2  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本校校纪、校规以及道德品质方面的评价： 

 

 

 

 

 

 

 

 
 
 

学院（系、所） 
                                                      党组织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Ⅴ-3  学院（系、所）审核意见（是否同意其申请学位）： 

 

 

 

 

                                                        

 

 

 

 

    

学院（系、所）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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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学 位 审 定 情 况 
Ⅵ-1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投票情况 

分委员会

总人数 

 出席 

人数 

 同意 

票数 

 不同意 

票 数 

 弃权

票数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决议：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审议了                    的学位申请和 

论文评阅、答辩材料，经分委员会出席委员无记名投票表决，认为该 

申请人提交的申请学位论文已达到硕士学位论文水平，建议校学位评 

定委员会授予                             硕士（专业）学位。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              

20   年   月   日 

Ⅵ-2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投票情况 

委员会 

总人数 

 

 

出席 

人数 

 

 

同意

票数

 

 

不同意

票 数 

 

 

弃权

票数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意见： 

 

经南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第    届      次会议

审议通过，决定授予                      硕士（专业）

学位。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盖章有效） 

20    年   月   日 

注：本页下划线处(签字除外)依次填写申请人姓名、学位授予门类或专业学位名称、校会会议届次、学

位授予门类或专业学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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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南开大学授予硕士学位信息表 
 

填表日期：20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姓名  姓名拼音⑴  性别  

民族  国家或地区⑵  

政治面貌⑶  出生日期 19     年    月    日 

身份证件类型⑷  身份证件号码  

个人

基本

信息 

攻读本学位前户口所在省市  

申请人类别⑸  学位类别⑹             硕士

一级学科名称⑺  一级学科代码⑺  

(自设)专业名称⑺  (自设)专业代码⑺  

考生号⑻  (入学)考试方式⑼  

学号⑽  学习方式⑾  

入学年月     年     月 毕业年月     年     月 

专业学位领域⑿  导师姓名  

学业

和 
学位

授予

信息 

综合考试合格编号⒀  

论文题目  

论文关键词(4 个)              /              /              / 
学位

论文

信息 
论文类型⒁  论文选题来源⒂  

前置学位⒃  前置学历⒄  前置

学位

信息 获前置学位年月        年     月 前置学位授予单位  

获学位后去向⒅  就业单位性质类别⒆  

就业单位省市  工作性质⒇  

申请人专业技术职务级别(21)  申请人行政职务级别(22)  

获学

位后

去向

信息 
工作单位  

照片文件名称                              .JPG 

备注  
其他

信息 
填表人签字  收表人签字  

注：1.本《信息表》由学位申请人本人填写。 

2.本表所填写信息通过全国学位授予信息年报系统上报并作为学位证书电子注册使用，请申请人

确保填写内容真实准确，由于本人填写信息错误而造成不可预知的后果由本人自负。 

3.本表请学位申请人复制留底，以便在非常情况下备查或补报。 

4.其它注意事项见下一页《信息表》填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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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表》填表说明 
 

（1）姓名拼音：填写姓名汉语拼音（大写），来华留学生填写护照上的英文姓名。 

（2）国家或地区：港澳台人士填写所在地区，华侨填写“中国”。 

（3）政治面貌：仅限中国大陆人士填写。 

（4）身份证件类型：（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军人证件；港澳台身份证件；华侨身份

证；外籍护照。 

（5）申请人类别：学历教育硕士；硕士专业学位；同等学力硕士；高校教师。 

（6）学位类别：填写学位授予门类或专业学位名称，如：经济学、理学、工程硕士。 

（7）一级学科名称、代码，专业名称、代码：硕士专业学位人员不必填写。 

（8）考生号：学历人员填写入学考试《准考证》中的考生（编）号，非学历人员中，①软件

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人员，填写入学考试的考生编号，②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人员填写

入学考试全国联考 14 位成绩单编号，③同等学力硕士填写外国语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

（证）编号。 

（9）（入学）考试方式：全国统考（联考）；推荐免试；单独考试；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

位全国联考；同等学力；招生单位自主考试；其它。同等学力硕士不必填写。 

（10）学号：填写本人学号，同等学力硕士填写资格审查申请号码。 

（11）学习方式：脱产；半脱产；业余。 

（12）专业学位领域：硕士专业学位设领域的须填写，如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填写：软件工

程。 

（13）综合考试合格编号：同等学力硕士填写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合格（证）编号，其

他人员不必填写。 

（14）论文类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其它。 

（15）论文选题来源：973、863 项目；国家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央、国家各部门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项目；

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与港、澳、台合作研究项；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外资项目；学

校自选项目；国防项目；非立项；其它。 

（16）前置学位：按前置学位证书学位类型填写，如：哲学硕士、工商管理硕士、经济学学士

等。 

（17）前置学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本科毕业；本科结业；专科毕业生；其他。 

（18）获学位后去向：就业；继续求学；入博士后流动站；出国；出境；待业；其它。 

（19）就业单位性质类别：行政单位；科研设计单位；高等学校；其它教学单位；医疗卫生单

位；其它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民营企业；其它企业；部队；其它。 

（20）工作性质：教学与（或）科研；管理；其它。 

（21）专业技术职务级别：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无。 

（22）行政职务级别：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级；副总理、国务委员级；部、省级；副部、

副省级；司、局、地、厅级；副司、副局、副地、副厅级；县、处级；副县、副处级；

正科级；副科级；科员级；办事员级；无。 

 


